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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鱼抓虾、下田抓青蛙、上树掏
鸟蛋，是不少人的童年记忆。当时间
的指针转到了新时代，动物尤其是
野生动物保护越来越受重视。2015
年，河南大学生闫啸天在家门口掏
鸟窝获刑 10年半，曾在社会上引起
巨大的反响。

然而，仍有不少人未能转变观
念，以为抓的是几只青蛙和小鸟而
已，何至于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
事实上，我市近年出现的“蛙坑人”案
件已有不少：乱捕者以为抓的只是普
通青蛙，谁知青蛙中也有“贵族”。结
果，因为捕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触
犯刑法，被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上山抓来9只石蛙
“吃货”小情侣进了派出所

“蛙满塘，谷满仓”。每年特定时
节，田间地头里蛙声一片，充满了童年
的回忆。然而，这熟悉的一幕却勾起了
个别“吃货”的口水，画风突变……

前不久，鄞州东吴派出所民警
带队开展日常夜巡。当晚 10 时许，
他们来到东吴镇勤勇村的一条小溪
边，发现前方灯光闪现，一男子正在
抓石蛙（“棘胸蛙”的俗称），他身边
的网袋里已装有十多只。民警阻止
了男子的行为，并将其带回派出所
进行调查。

男子姓白，今年 27 岁，是一名
来自重庆的打工者。他在闲逛时发
现这个地方有石蛙，当天晚上就骑
着电动车来抓野味了。“只要灯光一
照，石蛙就不动了。”

派出所接着查下去，发现这位
“捕蛙高手”还有案底。去年夏天，白
某用同样的方法在天童寺附近一小
溪抓了 9 只石蛙，也被东吴派出所
民警抓获并处理过。

宁海也出现过类似的场景。前
不久，宁海县森林公安部门接到举
报，称有人在黄坛双峰等地溪坑里
非法猎捕野生石蛙。接到举报后，民
警立即进行走访、排摸。当晩 8 时
许，在黄坛某地，民警将正在猎捕野
生石蛙的陈某、伍某抓获。晩上 9
时，民警又接到报警，称双峰某地有
人在猎捕野生石蛙。民警迅速赶去
蹲点、布控。次日凌晨 3 时许，民警
将捕蛙后驾车准备返回的庞某抓获，
当场查获石蛙18只、五步蛇1条。

近年来，这样的案例在我市各
地时有所闻。2016 年 6 月 7 日晚上，
象山西泽边防派出所接到群众举
报，称贤庠镇岑晁村一条河流附近
有人在抓青蛙。民警将嫌疑男子和
其所捕的青蛙一起带回派出所调
查。经鉴定，58只野生青蛙均为“黑
斑蛙”，属于“三有保护动物”，即国
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
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去年，这样的案例更多，海曙鄞
江派出所及横街派出所都逮到过

“捕蛙人”。去年 7 月 10 日晚上 11
时，民警在巡逻时逮到了捕蛙的金
某。经鉴定，39只被捕青蛙中，有 36
只是“黑斑蛙”，为“三有保护动物”；
另外 3只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泥
蛙（即“虎纹蛙”的俗称）。当年7月2
日，一对“80后”情侣因市面上石蛙
太贵，亲自上山抓野味。结果，9 只
石蛙和 1只“花臭蛙”把两人送进了
派出所。

野生动物保护升级
非法狩猎超20只属“情节严重”

“国家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日益
重视，但是，很多人还没有这方面的
意识。比如麻雀，在不少上了年纪的
人心目中，它是一种极其常见的鸟
类，还曾被列为‘四害’之一，但现在
它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抓不
得。”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沈飞
鹏说，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主要
是一些数量较少或已濒临灭绝的动
物，共分为三个级别，即一级保护动
物、二级保护动物和三级保护动物。
其中，一级和二级是国家重点保护
的野生动物。而《野生动物保护法》
从 1989 年 3 月 1 日施行后，已历经
了三次修正，最近一次是在 2016
年。也就是说，野生动物的保护在不
断“升级”。

事实上，在野生动物保护上，人
们对熊猫、金丝猴、华南虎等动物“明
星”，并不存在认知问题。而随着科普
的深入，猫头鹰、穿山甲、娃娃鱼等野
生动物也越来越被广泛认知。“问题”
出在那些我们小时候常抓的小动物
身上。河南的那起案件，当事人被判
刑 10 年半，这让不少人想不明白，

“我们以前常去掏鸟窝，现在怎么就
不行了呢？”这类让人“想不明白”的
案件还有不少。比如，在很多人的认
知中，家里养的鹦鹉多孵了几只雏
鸟，拿出去卖掉，这是自己的权利。但
就在去年，深圳一男子就因为出售自
养的珍稀品种鹦鹉——绿颊锥尾鹦
鹉，一审被判刑5年。

不少案例中，当事人并不知道
所猎捕、出售的野生动物是国家保
护动物，但这并不能减轻其罪责。

“作为案件量刑幅度的重要依据，涉
案动物是否为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尤
为关键。”沈飞鹏律师说，《刑法》有
这方面的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
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
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
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5 年
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10 年以上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即使是最为常见的野生动物，
也不是想抓就能抓的，因为很多动
物属于“三有保护动物”，常见的有
白鹭、壁虎、癞蛤蟆、松鼠等。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非法狩猎野生动物
20 只以上的，就属于“情节严重”。
此外，在禁猎期捕猎也会构成犯罪。
我市把每年的 4 月 20 日到 10 月 20
日，以及每年农历十二月廿五至正
月初八，确定为禁猎期，在此期间禁
止猎捕陆生野生兽类、鸟类、两栖类
和爬行类动物。

“首判”背后的警示
农村普法宣传需进一步加强

今年 6 月，慈溪开庭审理并当
庭判决我市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1月5日，周某、余某驾驶
车辆至慈溪新浦镇高桥村等地，沿
路以用气枪射击的方式猎捕 8只野
生鸟类。经鉴定，它们都是“三有保
护动物”，整体价值为人民币 2400
元。5月17日，当地检察院依法对周
某和余某非法狩猎侵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提起诉讼。最终，
两人被判刑，并被要求共同赔偿国
家经济损失2400元。

“这次判决不仅开启了宁波公益
诉讼的新起点，而且提醒广大群众，
破坏国家野生资源的行为，既要受到
刑事处罚，还要承担民事责任。”上海
汇业(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徐丽红
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输入“宁
波·非法狩猎”关键词，不完全统计显
示，最近几年我市有此类案件83起，
其中涉及到“蛙”的就有13起。

徐丽红律师认为，“蛙坑人”这
类案件屡屡出现，说明普法宣传还
有待加强。比如，“三有保护动物”名
录，共计 1700多种。除了青蛙、癞蛤
蟆、麻雀等“熟面孔”外，还包括被人
们“嫌弃”的动物：壁虎、蛇、黄鼠狼
等。如果没有长期科普，老百姓是搞
不清楚哪些动物被列入其中的。“谁
执法，就应该先行普法，让被执法者
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
的，甚至是严重违法的。还有，要多
利用科技手段，加强普法工作，尤其
是农村地区。”

保护野生动物，“管住嘴”也很
重要。

“我们大队成立 2年多来，共破
获此类案件 37 起。这些案件中，绝
大多数是为了贩卖牟利。正所谓‘没
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说到底还是

‘贪吃’惹的祸。”海曙公安分局食药
环大队民警告诉记者，品尝“野味”
虽然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但很有
可能触犯刑法，所以避免掉“坑”的
最好方式就是不去猎捕、杀害或购
买、食用野生动物。

今年6月，我市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慈溪宣判。以气枪射击的方式猎捕8只野生鸟类的周某和余某，当地检察院依法对
其非法狩猎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提起诉讼。最终，两人被判刑，并被要求共同赔偿国家经济损失2400元——

野生动物保护升级，抓鸟捕蛙者该收手了

被东吴派出所民警放归大自然的石蛙。 （张奇平 王晓峰 摄） 韩立萍 制图


